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113學年度第1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13年8月6日（星期二）上午10時0分
地點：農學院會議室(國際交流學園地下一樓)
主席：沈榮壽院長
 紀錄：呂美娟
出席人員：江彥政副院長、許育嘉主任、張栢滄主任、李嶸泰主任、李安勝主任(夏滄琪副教授代)、曾再富主任、何一正主任、王柏青主任、蔡文錫主任(黃健瑞副教授代)、侯金日主任、侯新龍委員(請假)、徐善德委員、趙偉村委員(請假)、夏滄琪委員、林炳宏委員、王文德委員(請假)、陳美智委員、郭章信委員、吳建平委員、王孝雯委員(請假)、曾冬筍委員、曾碩文委員、林彥伯委員
列席人員：曾鈺茜老師、李亭頤老師、朱政德老師、陳佩君老師、林明瑩老師、陳鵬文老師、曾信嘉老師、江一蘆老師、黃名媛老師、林群雅老師、李志明老師、周蘭嗣老師、張高雯老師
壹、頒發112學年度本院績優教師獎狀

（一）優良導師：曾鈺茜老師、李亭頤老師、朱政德老師、林炳宏老師、
曾冬筍老師、陳佩君老師、林明瑩老師、陳鵬文老師
（二）教學績優教師：曾信嘉老師、江一蘆老師、黃名媛老師、林群雅老師、李志明老師、周蘭嗣老師、張高雯老師、林明瑩老師
貳、主席致詞：
一、首先感謝各位委員於放假期間特地出席本次院務會議，並在此歡迎兩位新任主管：農藝系許育嘉主任及農生系何一正主任，加入行政服務團隊。
二、接著感謝植醫系師長長期努力，爭取植物診療師之立法通過。此證照是研修植物相關類科學生皆可報考，讓AI世代的學生斜槓人生多一項專長。另外農業部農藥所與本校植醫系和植物教學醫院長期合作。感郭章信委員聯繫牽線，爭取到一部1千2百萬的質譜檢測快篩行動列車，協助農民在農作物採收前檢測農藥殘留之疑慮，若有殘藥可延後採收農作，並指導農民改善用藥，控管食安品質。
參、宣讀本院112學年度第4次院務會議紀錄
決 定：紀錄確立。 
肆、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決 定：同意備查。
伍、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農學院

案由：113學年度院務會議無需改選委員及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教師代表於本會後改選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本校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教師代表(112.08.1-114.07.31)及學術研究誠信委員會學術領域教師代表任期2年(113.02.1-115.07.31)，故113學年度無需改選。
二、校務發展委員會教師委員：由各學院出席校務會議教師代表分別互選產生之。由各學院依其出席校務發展會議委員教師代表人數之五分之一計算，四捨五入，至少1名，至多2名，分屬不同系所。(本項會後舉辦)

決定：洽悉。
陸、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選本院113學年度校務會議教師代表10人選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校務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產學營運及推廣處處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為當然代表。教師代表各學院經由院務會議推舉代表5 人，專任教師人數超過 30 人者，每達10 人得多推舉 1 人，超過 5 人未達 10 人者，亦得推舉 1 人。推舉之代表具教授、副教授資格者不得少於三分之二，且每一系﹝所﹞以不超過 2 人為原則。
二、本院專任教師78人，113學年度應選校務會議代表人數為10人，教授、副教授職級7人、助理教授、講師職級3人。
決議：

一、援例先決定助理教授、講師職級3人後再決定教授、副教授職級7人。
二、以無記名方式投票結果，助理教授、講師職級為：園藝系王孝雯助理教授、森林系詹明勳助理教授、農生系曾冬筍助理教授等3人；教授、副教授職級為：農生系王文德教授、木設系夏滄琪副教授、(7位5票委員抽籤) 農藝系侯新龍教授、園藝系張栢滄教授(徐善德教授自動禮讓)、木設系李安勝教授、植醫系郭章信教授、植醫系林明瑩副教授等7人。
提案二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選本院113學年度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女性委員1人及男性、女性候補委員各1人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人事室113年5月10日嘉大人字第1139002201號函說明二(一)1.「..，另由各院務會議推選不同系所未曾因違反學術倫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學養俱佳、公正、熱心，且近5年內於各學院認可之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上有發表文章二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含）以上或發表於具有審查制度之出版單位專書一本（含）以上或發表於具審查制度之出版單位專書一本（含）或具審查制度之展演二場次（含）以上之教授代表組成之…」暨說明二(一)1.(4)辦理，如附件P.1~P.4。本院現任校教評委員112學年度選任校教評委員黃文理教授(任期112.8.1~114.7.31)，唯黃文理教授申請113學年第1學期教授休假研究業經校教評審議通過，故本院須推1名男性校教評委員遞補一年。
二、各系共推薦9位候選人：園藝系張栢滄教授資料如附件P.5；森林系李嶸泰教授資料如附件P.6~P.7；木設系李安勝教授資料如附件P.8~P.9；動科系林炳宏教授資料如附件P.10；農生系莊慧文教授資料如附件P.11、吳希天教授資料如附件P.12、王文德教授資料如附件P.13；景觀系江彥政教授資料如附件P.14~P.16；植醫系郭章信教授資料如附件P.17~P.20。
決議：以無記名方式投票結果，本院校教評委員莊慧文教授、候補委員郭章信教授。
提案三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本院113學年度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人數及推選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之規定：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由委員七至十三人組成之，並置候補委員若干人，陳請校長核聘。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院務會議就本院符合資格條件之專任教授中推選產生，每系至少產生委員一人為原則，至多二人。

二、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條之規定：院教評會委員候選人由各系推舉系內具教授資格者(人數不限)，但候選人須未曾因違反學術倫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學養俱佳、公正、熱心，且近5年內於本院認可之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上有發表文章2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含）以上或發表於具有審查制度之出版單位專書1本（含）以上之教授代表。暨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條之規定：推選及遴選之院教評會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如附件P.21~P.23。
三、111、112學年度連續兩年擔任院教評委員：郭章信教授1人；又113學年度通過教授休假教師：黃文理教授、林金樹教授、蘇文清教授共3人。
四、各系共推薦7位教授，園藝系張栢滄教授資料如附件P.5；森林系李嶸泰教授資料如附件P.6~P.7；木設系李安勝教授資料如附件P.8~P.9；動科系林炳宏教授資料如附件P.10；農生系吳希天教授資料如附件P.12、王文德教授資料如附件P.13；景觀系江彥政教授資料如附件P.14~P.16。
決議：

一、113學年度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由七人 (含召集人院長) 組成。
二、以無記名方式投票結果，本院教評委員：園藝系張栢滄教授、森林系李嶸泰教授、動科系林炳宏教授、景觀系江彥政教授、木設系李安勝教授、農生系王文德教授等6人為選任委員、候補委員吳希天教授。
提案四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舉本院113學年度校課程規劃委員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課程規劃委員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各學院須推派校外學者專家、產業界代表、校友代表、學生代表各1人，由校長聘任，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委員均為無給職。
二、本院112學年度校課程規劃委員「校外委員：財團法人李崇道博士基金會黃國青董事長、業界代表：時生永續農場李惟裕董事長、校友代表：農藝學系校友李蒼郎前署長 、學生代表：博士學位學程動物組博五生李越勝同學。」。

決議：校外委員：財團法人李崇道博士基金會黃國青董事長、業界代表：時生永續農場李惟裕董事長、校友代表：農藝學系校友李蒼郎前署長 、學生代表：博士學位學程園藝組博二生黃鼎軒同學。 
提案五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舉本院113學年度院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院長為當然委員兼主任委員，其餘委員由各系所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及院長聘請校友代表一人、業界代表一人、學生代表一人及校外委員一人擔任之。…。」辦理。
二、本院112學年度院課程規劃委員「校外委員：財團法人李崇道博士基金會黃國青董事長、業界代表：時生永續農場李惟裕董事長、校友代表：農藝學系校友李蒼郎前署長、學生代表：博士學位學程動物組博五生李越勝同學。」。
決議：校外委員：財團法人李崇道博士基金會黃國青董事長、業界代表：時生永續農場李惟裕董事長、校友代表：農藝學系校友李蒼郎前署長 、學生代表：博士學位學程園藝組博二生黃鼎軒同學。 
提案六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舉本院113學年度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委員教師代表1人、候補委員1人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院112學年度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委員：木設系夏滄琪副教授;候補委員農藝系許育嘉副教授。
決議：木設系夏滄琪副教授;候補委員農藝系許育嘉副教授。 
提案七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舉本院113學年度本校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研究生1-2名人案，提請討論。

說明：由校長指定之副校長擔任主席兼召集人，邀集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各學院院長及學生代表組成。學生代表成員視學雜費調整之適用學制而定。大學部學雜費調整案，應由學生代表 7 名代表之；研究生學雜費調整案則由各學院研究生互推一至二名學生代表代表之。本院從農藝系往後輪流，112學年度森林系研究生杜於任及木設系研究生李汶蔚。
決議：動科系研究生賴弈劭及農生系研究生周嘉辰。 

提案八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舉本院113學年度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議學生代表1 名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委員會議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發長、產學營運及推廣處處長、各學院院長及學生代表一人組成，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擔任召集人，必要時得遴聘校外法律 專家及合作機構代表擔任委員。本院從植醫系往前輪流，112學年度景觀系學生黃勇超。
決議：農生系大四學生丁琦真。 
提案九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舉本院113學年度本校學生事務會議專任教師代表1人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院112學年度本校學生事務會議教師代：植醫系郭章信教授並從農藝系往後輪流。
決議：農藝系曾鈺茜副教授。 
提案十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舉本院113學年度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教師代表、學生代表各1人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院各系從前往後輪112學年度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教師代表、學生代表各為農藝系曾信嘉副教授及農藝系學會會長黃琬茹。
決議：園藝系許揚昕助理教授及園藝系學會會長賴芊方。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舉本院113學年度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男性、女性專任教師代表各1人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院男性、女性專任教師代表各1人，勿與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重複。
二、本院112學年度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一前一後兩系組，農藝系曾郁茜副教授及植醫系宋一鑫副教授。
決議：園藝系葉素瑛助理教授及景觀系周士雄副教授。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舉本院113學年度本校服務學習委員會教師代表1人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院各系從前往後輪112學年度本校服務學習委員會教師代表景觀系周士雄副教授。
決議：植醫系曾慶慈助理教授。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舉本院113學年度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教師代表1人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院112學年度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教師代表：從農生系往後輪景觀系張高雯副教授。
決議：植醫系曾慶慈助理教授。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舉本院113學年度本校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教師代表1人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院112學年度本校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委員教師代表：從農藝系開始往後輪園藝系許揚昕助理教授。
決議：森林系黃名媛助理教授。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舉本院113學年度本校學生住宿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教師代表1人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院112學年度本校學生住宿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教師代表：從植醫系往前輪，植醫系林彥伯助理教授。
決議：景觀系張高雯副教授。 
提案十六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舉本院113學年度本校學生職涯輔導工作推動委員會系(所)主管2人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院各系主管110學年度起從後往前輪(含農管學程)， 112學年度農生系王文德主任及動科系曾再富主任(陳世宜主任)。
決議：森林系李嶸泰主任、木設系李安勝主任。
提案十七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舉本院113學年度本校車輛管理委員會教師代表1人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院112學年度本校車輛管理委員會教師代表：農管學士學位學程侯金日主任。
決議：農管學士學位學程侯金日主任。
提案十八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舉本院113學年度本校膳食管理委員會教師及學生代表各1人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院各系從前往後輪112學年度本校膳食管理委員會教師及學生代表各為農生系陳鵬文副教授及農生系學會會長黃珊茹同學。
決議：景觀系陳本源副教授及景觀系學會會長張宇陽。 
提案十九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舉本院113學年度本校教職員宿舍管理委員會教師代表1人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院112學年度本校教職員宿舍管理委員會教師代表：園藝系王孝雯助理教授。
決議：園藝系王孝雯助理教授。
提案二十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舉本院113學年度本校研究發展會議委員教授或副教授2人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院各系從後往前輪112學年度本校研究發展會議委員為木設系夏滄琪副教授及森林系劉建男副教授。
決議：園藝系江一蘆副教授及農藝系曾信嘉副教授。 
提案二十一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舉本院113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教師代表及候補委員各1人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管理委員會由十五位委員組成，由校長任召集人，校長指定之副校長 一 人、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及主計室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任期︰2 年

二、本院111~112學年度委員動物科學系吳建平教授、候補委員動物科學系陳國隆教授。
決議：木設系夏滄琪副教授、候補委員動物科學系吳建平教授。 

提案二十二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舉本院113學年度本校國際事務會議教師代表1人案，提請討論。

說明：從農藝系往後輪本院112學年度國際事務會議教師代表為農藝系許育嘉副教授。
決議：園藝系王孝雯助理教授。
提案二十三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舉本院113學年度本校圖書館諮詢委員會教師代表1人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院各系從前往後輪112學年度園藝系葉素瑛助理教授。
決議：森林系劉建男副教授。
提案二十四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舉本院113學年度本校輻射防護委員會教師1人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農生系使用放射性物質或游離輻射設備主管、教師或工作人員人（任期二年113.8.1~115.7.31)。
二、本院111.8.1~113.7.31輻射防護委員會教師：木設系夏滄琪主任及林群雅老師；生農系張文興老師及吳希天老師；森林系廖宇賡老師、詹明勳老師。
決議：生農系張文興助理教授。
提案二十五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舉本院113學年度各項任務編組委員會召集人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院90學年度第1次院務會議決議辦理。（本院目前計有圖書、期刊委員會，學術交流委員會，校友基金募集委員會，計算機資源委員會及推廣教育委員會等五項任務編組委員會。）
二、本院112學年度圖書、期刊委員會：植醫系黃健瑞副教授；學術交流委員會：農生系王文德教授；校友基金募集委員會：農藝系侯金日副教授；計算機資源委員會：農藝系曾信嘉副教授；推廣教育委員會：農推中心林明瑩主任。
決議：圖書、期刊委員會：植醫系黃健瑞副教授；學術交流委員會：農生系王文德教授；校友基金募集委員會：農藝系侯金日副教授；計算機資源委員會：農藝系曾信嘉副教授；推廣教育委員會：農推中心林明瑩主任。 
提案二十六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舉本院113學年度本校「生成式AI專案工作小組」委員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因應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I，簡稱生成式 AI) 發展及應用 是未來趨勢，對生成式 AI 工具（如 ChatGPT）於大學教與學的影響， 本校自112學年成立「生成式AI專案工作小組」委員。

二、112學年度委員農藝系許育嘉副教授。
決議：農藝系許育嘉主任。 
提案二十七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舉本院113學年度教師學術著作審查小組委員5人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辦理本院教師申請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教育部彈性薪資、期刊等級、教師升等案之研究、學術著作等初審相關事宜。
二、111年8月15日本院111學年度第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議推舉本院學審小組組成原則如下：
1.院教評委員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3人) 。
2.教授休假研究者不宜擔任。
3.委員得連任1次。

三、112學年學術著作審查小組委員：植醫系郭章信教授、景觀系江彥政教授、園藝系張栢滄教授、動科系吳建平教授、農藝系黃文理教授等5人。其中，吳建平教授及江彥政教授2人連續擔任2年或3年。
四、113學年度通過教授休假教師：黃文理教授、林金樹教授及蘇文清教授共3人。
決議：園藝系張栢滄教授、景觀系江彥政教授、農生系王文德教授、植醫系郭章信教授、森林系李嶸泰教授。 
提案二十八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推選本院113學年度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男、女教師各1人（其中至少教授1人）及候補男、女教師各1人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推選未兼行政職務且未擔任本校教評會委員之專任男、女教師各1人。又茲查本校教師提起申訴以「不服教授職級升等者」居多，為利審理，推選未兼行政職務且未擔任校教評會委員之男女教師代表各1人，其中推選教授代表至少1人；另候補男、女教師代表各1人。
二、本院112學年本校申訴評議委員會教師各為動科系曾再富教授、景觀系陳美智副教授。候補委員農藝系黃文理教授(與校教評委員重複不符，未提送)、園藝系許揚昕助理教授。
決議：農生系王文德教授、景觀系陳美智副教授；候補委員農生系吳希天教授、景觀系張高雯副教授。 
提案二十九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第六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人事室113年6月7日嘉大人字第1139002715號函修正本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第六點，如附件P.24~P.25。
二、修正重點如下：廢止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修正由系務會議就應徵者資格條件查核後，提送推薦名單送三級教評會審議。
三、本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第六點部分文字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P.26。修正後全文，如電子檔附件P.27~P.40。
決議：照案通過送校教評會審議。
柒、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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